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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本说明是为了向执行委员会通报就泡沫塑料密度问题所作技术研究的进展情况。秘
书处对这么迟才编写本说明表示遗憾，但之所以推迟定稿时间，是为了争取使所有有关

的执行机构就一套提交执行委员会的研究结论和建议达成共识。这一点没有做到。本说

明附有报告定稿中的研究结论和建议，以供执委会参考（附件一）。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可以索取研究报告的定稿全文。 

背景 

2. 第二十九次会议暂时核准了 20个项目，条件是在就与泡沫塑料密度有关的增支经
营费用作出决定之前，暂不支付项目经费。在第 29/22号决定中，执行委员会要求基金
秘书处和各执行机构以执行完毕的多边基金项目所提供的资料为依据，联合进行一次技

术研究，以便解决与泡沫塑料密度有关的技术问题，并在执行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期间

向小组委员会提出报告，同时有一项谅解是，将向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随时通报

该项研究取得的任何进展。 

3. 执行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等到研究完成之后再重新审议有关的项目，并促请
秘书处和各执行机构保证及时完成该项研究，以便向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提交研

究报告（第 30/55号决定）。 

采取的行动 

4. 在第二十九次会议之后，秘书处和各执行机构就秘书处率先草拟的任务范围达成了
协议，以其作为研究的依据之一。各方商定，应该由世界银行的臭氧业务专家组（OORG）
的泡沫塑料行业工作组进行这项研究，其部分原因是，正是该工作组于 1998和 1999年
进行的初步研究促成了当前关于泡沫塑料密度问题的种种考虑。 

5. 泡沫塑料行业工作组根据从各执行机构得到的数据开始进行研究，并为报告编写出
了三稿，秘书处和有关执行机构对这些未定稿发表了评论。报告的这三稿先后采纳了各

种修正和说明，其目的是谋求解决人们表示关注的问题，并更为清晰地提出工作组的研

究结论和这些结果的技术依据。 

6. 秘书处在 2000年 6月 23日的一次电话会议上提议，把各项研究结论和建议提交执
行委员会，以便在 18个月的期间内作为处理多边基金项目的泡沫塑料密度问题的依据。
秘书处在提出这项建议时指出，关于报告中的个别研究结论，它与各执行机构持有不同

的观点，但是，该报告总地讲仍是一份强有力的文件，就整体而言，将为下一步的工作

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开发计划署无法同意这项建议。在此之后，人们又要求臭氧业务

专家组的泡沫塑料行业工作组提供进一步的澄清。世界银行于 1999年 7月 27日编写出
了报告的第四稿，即定稿，以供分发。就定稿征求了秘书处和有关机构的意见，但开发

计划署仍然认为，它无法同意定稿中的各项研究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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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结论和建议 

1) 应该同所有执行机构分享本报告所载资料和指导意见。 

2) 硬聚氨酯隔温泡沫塑料项目应该以表 1所载市场部门定义为基础。 

3) 每个多边基金项目均应采用 ISO 845 来确定基准情况下和改用替代技术情况下的
泡沫塑料总密度。这样做是为了能够扩展和改进数据库。 

4) 适用于硬聚氨酯隔温泡沫塑料项目的密度变化应该符合表 3开列的数值。 

5) 如果在基准情况下，企业在生产中使用的泡沫塑料密度低于表 3开列的密度，则应
适用密度的变化百分比。 

6) 如果向硬聚氨酯泡沫塑料项目提供为期两年的增支经营费用，第一年的费用应该以
“初始”密度为依据，第二年的费用则应该以“成熟”密度为依据。如果对项目提

供为期 6个月的增支经营费用，则应采用“初始”密度。 

7) 在软模塑成型泡沫塑料项目中，取代 CFC-11的技术无一例外都是 CO2（水）发泡

技术，因此，这些项目的泡沫塑料密度没有任何增加。然而，可能有需要改变这些

项目使用的配方，以便保持产品性能/初始设备制造商的规格。但是，无法就配方
的变化得出任何一般性的规则。 

8) 对于连皮泡沫塑料产品部门的项目，最好是以个案方式审议。 

9) 工作组应该在认为必要时再次开会，以便修订其结论。 

一些结束语： 

 对于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在泡沫塑料项目中淘汰 ODS而言，本研究具有极其重
要的意义。任务范围的概念很广，而本报告为了以清洗和简明的方式提出各项结论。 

 数据投入来自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对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提供的多边基金项

目数据进行研究。第二个来源是泡沫塑料工作组成员的经验（所有成员加起来共有 146

年的经验）和不断学到的新知识。这两个来源都是非常宝贵的。 

 更多的信息必然会丰富数据库，但不大可能改变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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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硬聚氨酯泡沫塑料的部门划分 
部门 次级部门 备注 

保温产品 饭盒 例如 Rubbermaid和 Coleman公司的产品 
 保温餐具和保温瓶  
隔温管 管材 模塑成型管材 
  用泡沫塑料块切割成型的管材 
 套管 分区供暖管材 
单体板材和大块 板材  
 大块 若干用途，包括制造管材和泡沫塑料板 
连体板材和大块 软面 

层压/板材 
发达国家使用的主要隔温产品 

 大块 硬泡沫塑料大块，用于制造管材和泡沫塑料板

等 
家用冰箱和冰柜   
商用冰箱和冰柜 售货机 罐装饮料自动售货机 
 冷饮机 正面为玻璃的冷饮机 
 展示柜 用于零售店 
 卧式冰柜 用于零售店 
 冷藏室/冷库 超级市场冷库，一般用单体夹层板制造 
连体泡沫塑料板  用于覆盖、库房和冷库、工业建筑 
单体泡沫塑料板  与连体泡沫塑料板用途相同，此外还用于制造

门板和商业制冷 
喷射泡沫塑料 墙 内墙和外墙 
 房顶 新房顶和房顶翻修 
 管材和储罐 热和冷用途 
 
不隔温的聚氨酯泡沫塑料包括以下次级部门： 

表 2－软模塑成型泡沫塑料的部门划分 
部门 次级部门 备注 

软模塑成型泡沫塑料－运输 座椅靠背 全部遵照初始设备制造商的规格 
 座椅垫  
 座椅靠头  
 车座 摩托车座椅 
软模塑成型泡沫塑料－家具   
软连皮泡沫塑料－运输 方向盘、座椅扶手  
 仪表板  
 自行车车座  
硬连皮泡沫塑料 家具 一般是仿木模塑家具 
 电器和电子产品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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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硬聚氨酯泡沫塑料的密度 

部门 次级部门 基准密度 替代技术 初始密度(- %) 成熟密度(- %) 

保温产品 饭盒 32-34 HCFC 141b 35-37 (9) 32-34 (0) 

 保温餐具 32-34 HCFC 141b 35-37 (9) 32-34 (0) 

隔温管 管材 33-35 HCFC 141b 35-37 (6) 34-36 (3) 

 套管 70-80 HCFC 141b和戊烷 70-80 (0) 70-80 (0) 

单体板材和大块 板材 35-37 HCFC 141b 38-40 (8) 36-38 (3) 

 大块 33-34 HCFC 141b 36-37 (9) 34-35 (3) 

连体板材 板材 30-32 HCFC 141b, 戊烷 33-35 (10) 

35-37 (16) 

31-33 (3) 

34-36 (13) 

家用冰箱和冰柜  31-33 环戊烷 

环/异戊烷 

HCFC 141b 

36-38 (16) 

34-36 (10) 

 

35-37 (13) 

34-36 (10) 

34-35 (8) 

 

33-35 (6) 

商用冰箱和冰柜 售货机 33-35 HCFC 141b 36-38 (9) 35-37 (6) 

 冷饮机 33-35 HCFC 141b 36-38 (9) 35-37 (6) 

 展示柜 36-38 HCFC 141b 38-40 (5) 37-39  (3) 

 卧式冰柜 36-38 HCFC 141b 38-40 (5) 37-39 (3) 

 冷藏室/冷库 41-44 HCFC 141b 43-45 (4) 41-44 (0)  

连体泡沫塑料板  40-42 HCFC 141b, 

戊烷 

42-44 (5) 40-42 (0) 

单体泡沫塑料板  41-44 HCFC 141b,  

戊烷, 

HFC 134a 

43-45 (4) 41-44 (0) 

喷射泡沫塑料 墙 32-35 HCFC 141b 34-37 (6) 33-36 (3) 

 房顶 48-50 HCFC 141b 48-50 (0) 48-50 (0) 

 管材和储罐 32-35 HCFC 141b 34-37 (6) 33-36 (3) 

 

----- 


